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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邱春榮
電話：08-7320415#3632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00242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228812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616813_11228812500_1_4616813_11228812500_1.pdf、

4616813_11228812500_1_4616813_11228812500_2.docx、
4616813_11228812500_1_4616813_11228812500_3.docx、
4616813_11228812500_1_4616813_11228812500_4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自殺意念者服務及轉銜流程」及「屏東縣疑似或社

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」轉介單（如附件），請貴校參

考運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縣政府衛生局112年7月12日屏衛心字第

112323758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網絡單位依循中央規範之旨揭流程，適時予以轉介，自

殺意念者由原體系提供情緒支持、強化個案社會支持網

絡。

三、如發現社區疑似精神病人個案，請依旨揭優化計畫規定相

關條件進行轉介並偕同訪視，以精進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品

質，轉介單請配合填寫如下：

(一)疑似個案請網絡單位填寫「屏東縣疑似精神病人個案轉

介單」及「 (疑似)精神病患之自傷/傷人危險性簡易篩

檢表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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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衛生所高風險精神疾病個案，請填寫「社區高風險精神

病人衛生局/所個案轉介單」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屏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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